
2011土地估价师：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1_E5_9C_

9F_E5_9C_B0_c51_645570.htm 第五章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

权、私人所有权 第四十五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

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矿藏、

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十七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

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十八条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

外。 第四十九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属于国家所有。 第五十条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第

五十一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

五十二条国防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铁路、公路、电力设施、

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依照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

的，属于国家所有。 第五十三条国家机关对其直接支配的不

动产和动产，享有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

规定处分的权利。 第五十四条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对其直接

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

院的有关规定收益、处分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国家出资的企

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

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第五十六条国

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

、私分、截留、破坏。 第五十七条履行国有财产管理、监督

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加强对国有财产的管理



、监督，促进国有财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财产损失；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违反国有财产管理规定，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

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

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

十八条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 （一）法律规定属于

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二）

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 （三）集体

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四）集体

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 第五十九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

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

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 （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

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二）个别土地承

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 （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

使用、分配办法； （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

项；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条对于集体所有的

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

使所有权： （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二）分别属于村

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

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

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第六十一

条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六十二

条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



状况。 第六十三条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 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

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

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第六章业主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略） 第七章相邻关系（略）来源：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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